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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

◆涂冰莹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０４)

【摘要】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中的“一案不二讼”制度,即“法律禁止同一人因同一事项受两次审理”.在后来

的民事案件中,这一原则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生命力也越来越旺盛,甚至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判产生了影响.目

前,这一原则是现阶段各国民事诉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既对民事诉讼法的公正目标与效率目标进行了反

映,还维持了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本文重点围绕一事不再理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

提出了一事不再理的司法适用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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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立，不仅可以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

权威性，还对民事诉讼中关于公证与效益的价值追求予以了

充分的体现。 但是，由于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针对一事不

再理原则的规定不够细致和完善，所以２０１５年出台的《最

高高人民法院关于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２４７条对重复起诉的情况进行了明确，体现了对一事

不再理原则的具体应用。 同时，第２４８条又对一事不再理

原则的例外情形进行了规定，指出在出现新的事实后，当事

人向法院第二次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根据

这些解释说明，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于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得

到了充分的发挥。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相关概述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容

根据现代民事诉讼理论的指导，一事不再理原则主要包

含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诉讼系属效力，即如果一诉已经

提起，或者正处于诉讼阶段，那么这一诉讼就不能再次提

起。 换句话说，就是同一件诉讼案件，不能出现重复起诉

的现象。 当事人不能在向一家法院起诉的同时，再向其他

法院重复起诉。 其次，是既判力的消极效力。 即如果法院

已经对一诉做出了终局判决，那么这一诉讼案件将不能二次

提起或者重新审判。 例如，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

当事人就某一诉讼请求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走完所有的诉讼

程序，且得到了法院的最终判决之后。 如果败诉，将物权

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如果在诉讼程序中出现了事

实争议，且法院对这一事实争议作出了判定，败诉一方将没

有权利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这一事实争议重新

审理。 这就是所谓的“既判决规定”，又被叫做“请求权禁

止”规则。 这一规定的存在，决定了原告不能以相同的诉

讼理由向同一个被告，提起多次诉讼请求，要求获得更多的

赔偿数额。 如果原告在诉讼中败诉，意味着其提出的诉讼

请求已经被原判决排除，其请求权已被使用。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目的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应用，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目的。

首先，节约司法资源。 一事不再理原则，可以避免因为同

一争端而对司法程序进行多次启动。 只有保证司法程序的

安定性，才能够防止民事诉讼制度中的基本价值取向被改

变。 如果允许因为同一争端而对司法程序进行反复启动，

不仅会对司法程序的安定性产生破坏，还会使公权力遭到浪

费，使被告人因为诉讼而面临更多的风险和麻烦。 甚至，

某些动机不纯的当事人，还有可能出现缠诉滥诉的现象。

因此，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司法程序的终结性特点予以了充

分的体现。 其次，维护司法权威。 一事不再理原则，可以

防止因为重复起诉而出现诉讼裁判相互矛盾的现象，对司法

的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 司法的权威性，离不开人们对于

司法的信任感与认同感。 如果司法机关针对同一个争端做

出两种相互矛盾的裁判，那么将会让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效

力产生怀疑，让其他人对司法的权威性产生怀疑。

二、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应用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第１１０条第一款第(五)项是对一

事不再理原则的体现。 但由于这一条款并没有对一事不再

理的含义进行确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一原则理解

不统一的问题。 根据普遍理解，一事不再理原则，指的是

面对同一个纠纷，当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判后，当事人不能

再利用同一个纠纷、同一个理由，向人民法院第二次提起诉

讼；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不能

对统一纠纷进行重复立案、重复审理。 另外，一事不再理

还是我国民事诉讼活动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制度，即双方当事

人在就某一特定诉讼请求对簿公堂，并走完所有的诉讼程序

后，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以相同的事由，向法院再次提起诉

讼，要求法院对该纠纷重新审理。 这一原则的应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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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复起诉”和“既判力”予以重点关注。

但在司法实践当中，一事不再理原则却有着苛刻的适用

条件。 因为在法律规定还没有得到进一步明确的情况下，

只有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应用这一原则，提高这一原则的适用

条件，加强这一原则适用情况的把关，才能够将因为法官主

观判断所产生的风险降到最低。 另外，我国社会公民的法

律意识还不是很高，对于与诉讼有关的程序法后果认识不够

全面。 如果起诉过于随意或盲目，其诉求可能难以得到满

足。 而站在司法角度分析，提高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条

件，缩小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可以为当事人创造更

多的民事救济机会。 另外，根据既判力理论，当人民法院

针对某一纠纷做出最终裁判，且已经生效之后，无论是当事

人还是法院，都受到这一裁判内容的约束。 当事人不能在

后期的诉讼中提出与该裁判内容相反的主张，人民法院也不

能在后期的诉讼中做出与这一裁判相冲突的判决。 这不仅

时对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正性的体现，也是对诉讼

经济原则、司法效率的遵循。 如果当事人就某一纠纷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尚未给出最终判决，而当事人又在另一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这两个诉讼属于“一事”，就违背

了一事不再理中的禁止重复起诉原则。 但针对这种情形，

后来接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哪些条款进

行处理，立法上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务中的处理

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

三、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司法适用建议

在完成一项法律制度的时候，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

面是立法方面，另一方面使司法适用方面。 只有保证这两

个方面的问题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能够提高这一法律制

度的成熟度。 虽然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

则，但是由于立法方面的空白以及理论研究的不足，在司法

适用尺度方面始终没有得到同意，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适用

差错。 要想对这一原则进行完善，给出明确的司法适用标

准，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将一事不再理确定为民事诉讼立法中的基本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发挥着指导审判实践

的作用。 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中的基本原则，没有体现出

这一原则。 鉴于此，需要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需要对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地位予以肯定，使这一原则成为司法者在

实施司法活动的时候重点考虑、且适用的法律规范，成为司

法者在实施司法活动时不能回避或忽略的要素。

(二)在立法中进行一事不再理规则的适用标准的明确

在民事诉讼法立法方面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地位，只

能为其适用打好基础。 要想使这一原则最终满足司法适用

要求，还需要配合以具体的规则。 因此，必须要在立法方

面，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规则与标准，即当事人相

同、诉讼请求相同、诉讼理由相同。 当这三个条件同时满

足，就可以从法律层面上认为其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只

有这一适用标准得到确立，司法尺度才会统一，法官在司法

实践当中才会凭借正当的理由使用这一原则，避免法官在司

法实践中对这一原则持以回避态度或消极态度。

(三)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配套制度作出规定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

的支持。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运行，涉及到两个价值追求，

即公正与效率。 要想实现这两个价值追求，不仅要有相对

完善的法律规范，还要将其应用到司法实践当中。 所谓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指的是只有善德，

并不能保证政务的有效处理；只有法令，并不能保证法令效

力的有效发挥。 要想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法律效力充分发

挥出来，还需要制定出明确的配套制度，对法官的释明权予

以规定，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民事纠纷解决中的地位进

行强化。 在我国当前民事诉讼模式的运行下，当事人是诉

讼的主体，法官只是一个纠纷的裁判者，处于中立地位，扮

演着“听案”和诉讼进程的控制角色。 在整个诉讼过程

中，当事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需要举证，并承担举证责

任。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法官对自己在诉讼过程中的定位

不够明确，将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自己处于完全被

动、消极的地位，只负责审核证据的认定与法律的适用，完

全凭借当事人举证的充分与否进行诉讼结果的确定。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法

官对涉及此类问题的释明权予以规定。 即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如果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不足以支撑其诉讼

请求，且又难以获取到其他更多的证据，那么就可以对以下

内容进行解释说明：第一，原告所负有的举证责任；第二，

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第三，一事不再

理原则的说明，并询问其是否选择撤诉，并在准备充足的证

据之后再进行起诉。 当法官给出以上内容的解释与说明之

后，原告可以权衡利弊做出或撤诉、或继续诉讼的决定。

如果原告选择撤诉，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节省，还可以让当

事人在收集好证据之后再次起诉，更好的实现自身的实体权

利。 如果原告作出继续诉讼的决定，则可以将这一情形记

录在案。 而法官则可以根据这一情形作出是否提起再审的

决定。 由此可见，在这些配套制度的支持下，既可以对当

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予以积极的督促，又可以保证诉讼效率

的提高。

(四)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情形予以重点考虑

在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的形势下，各种经济金融

案件、侵权行为案件及离婚纠纷案件也越来越复杂多样。

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案件。 为了

保证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需要对相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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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一事”和“再理”做出判断。

例如，针对多个子女共同赡养老人的纠纷，法院在做出

最终裁判时，会明确每一个子女应当每个月支付给老人具体

数额的生活费。 但在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的形势下，存

在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情况。 经过５年或者１０年，曾经

的判决数额显然已经不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 如果当事人

再次提起诉讼，虽然诉讼纠纷和诉讼理由相同，但是其法律

事实和诉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的第

二次的诉讼请求，不应盲目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再例如，《离婚法》中的第４７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

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

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

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

分。 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就属于离婚

案件裁判生效后，当事人因为对方隐瞒财产而提起的再次诉

讼。 虽然这样的案件纠纷属于“一事”，但是一方却发现了

新的证据，发现另一方存在妨碍诉讼公正性的行为，违背了

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并由此使法院作出了不公正、

不公平的判决，属于“一事不再理”的例外情形。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一事不再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最基本

的参考原则。 对这一原则进行合理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

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效率，实现相关公平价值目标的平衡。

结合我国民事诉讼中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应用现状，要想

将其更好的应用到司法实践当中，需要在民事诉讼中确定一

事不再理原则的地位，规定一事不再理规则的适用标准。

然后，还要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配套制度作出规定，对一事

不再理原则的例外情形予以重点考虑，不能盲目适用这一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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